
■2024年 9月 12日 星期四88版 综合业务■责任编辑 刘 强 ■电子信箱：zxzh@rmfyb.cn

■热线电话：（010）67550722

入库编号2024-07-2-053-001

关键词 民事 相邻关系 通行权 所
有权 楼梯通道

阮某海、叶某玲诉叶某仙、叶某华相邻通行纠纷案
——楼梯通道所有权人在特定情况下应当给予相邻一方通行便利

房屋楼梯所有权与相邻通行权冲突的解决路径
——《阮某海、叶某玲诉叶某仙、叶某华相邻通行纠纷案（入库编号：2024-07-2-053-001）》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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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案例入库案例选介 李 某 华 贪 污 案
——通过“影子公司”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定性

入库编号2024-03-1-402-004

关键词 刑事 贪污罪 影子公司 实
际控制人 虚假合同

基本案情

2003年至 2013年，被告人李某华利
用其担任国家某部综合事业局经营处处
长、某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等职务上的便利，借负责国家水利风
景区评审、管理工作及有关规划、财政项

目之机，先后 14 次设立对外委托课题，
以相应规划内容预设课题研究方向，并
安排其下属工作人员及相关专家完成规
划内容。后在相应规划内容基础上稍加
改动即作为课题成果提交，并利用其课
题负责人的职务便利，主导课题通过验
收。由此，私营企业北京某规划技术中
心尽管未实际参与课题研究，却收取了
相应课题费用。

经查，北京某规划技术中心的注册
股东为被告人李某华的好友和同学，李
某华的妻子担任出纳，实际上由李某华
本人实际控制并经营。李某华直接参与
北京某规划技术中心的设立、经营、注销

全过程，通过把控经营、财务、人事等决
策权控制公司。该公司存续期间的 22
个项目均来源于李某华本人决策、推荐
或授意下属推荐，且全部为水利规划项
目。公司资金用途由李某华及其妻子决
定，除用于公司经营外，还直接用于李某
华购房等家庭支出。通过上述手段，李
某华非法占有某部综合事业局及其下属
单位、企业资金共计人民币1007万元。

河 北 省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21年 7月 30日作出（2021）冀 10刑初
10 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李某华犯贪污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百万元。宣判后，被告人李某华不

服，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4 月 8 日作出（2021）冀刑终 295
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李某华
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以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
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李某
华担任国家某部综合事业局经营处处
长、某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期间，负责并决定国家水利风景区评
审、管理及规划等相关工作。李某华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由北京某规划技术
中心承接相应规划课题，并在该公司
未实际参与课题的情况下收取课题费
用。并且，李某华系北京某规划技术
中心的实际控制人，该公司的经营业
务、资金走向、人事安排均由李某华决
定，其以此手段非法占有案涉资金。
经综合考虑被告人李某华的犯罪事
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1.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通过其控制的“影子公司”签订
虚假合同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2. 对 于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是 否 为
企 业 的 实 际 控 制 人 ， 应 当 综 合 企
业 重 大 事 项 的 决 策 程 序 、 利 润 分
配 流 向 ， 以 及 主 要 负 责 人 与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的 关 系 、 主 营 业 务 与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职 权 的 关 系 等 因 素 进
行 判 断 。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
第1款、第383条

一审：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1）冀 10 刑初 10 号刑事判决
（2021年 7月 30日）

二 审 ：河 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2021）冀刑终 295 号刑事裁定（2022
年 4月 8日）

刺破贪污犯罪中“影子公司”的面纱
——《李某华贪污案（入库编号：2024-03-1-402-004）》解读

徐 兵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坚决打赢反腐败
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作出重要部署，强调

“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 要求“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
腐败的有效办法”。近年来，新型腐败
和隐性腐败手段不断变异升级，成为当
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
其中，公职人员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影
子公司”实施职务犯罪即是新型腐败之
一。“影子公司”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
力的市场化，公职人员隐藏其身份，在
合法外衣之下，利用职务便利在经营过
程中谋取私利或者输送利益。对此，人
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 《李某华贪
污 案 （入 库 编 号 ： 2024- 03- 1- 402-
004）》 的裁判要旨之一提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其控制
的‘影子公司’签订虚假合同等手段非
法占有公共财物，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
二条规定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这
就对通过“影子公司”非法占有公共财
物行为的定性规则作了明确，为类似案
件裁判提供了指引。现就有关问题解读
如下：

一、通过“影子公司”非法占有公
共财物的定性规则

在所涉情形下，行为人往往以隐蔽
的方式，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以特定
关系人的名义设立“影子公司”，借此
把权力变异为谋私的工具，将“权力变

现”等隐藏在合法交易的“外衣”之
下。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审判人
员需要运用穿透式思维，透过表面现象
审查行为的目的与本质，重点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影子公司”输送利益。与以往行为人
直接利用本人主管、负责、承办公务的
职权或通过有隶属、制约关系下属的职
权，“赤裸裸”直接谋取利益不同，在
通过“影子公司”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
案件中，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呈现
间接化的特点。行权的间接化在形式上
弱化了行为人职务与谋利事项的关联关
系。公权力隐身操纵，是“影子公司”
的重要特征。“影子公司”大多并不具
备独立运作、自我发展的能力，往往因
特定关系受到业务上的“特殊照顾”和

“定向推送”才得以生存。为此，行为
人往往作为实际控制人在幕后暗中操纵
运作，或者在各种场合“露脸站台”、
招揽业务。

第 二 ， 行 为 人 利 用 “ 影 子 公 司 ”
签订虚假合同掩盖非法目的。企业的
经营活动自然离不开合同，与正常企

业 出 于 真 实 交 易 目 的 签 订 合 同 不 同 ，
“ 影 子 公 司 ” 签 订 的 合 同 往 往 是 行 为
人为掩盖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目的而打
造 的 “ 合 法 外 衣 ”。 该 类 合 同 的 当 事
人身份、签订背景、约定内容及履行
情况通常区别于正常合同。例如，为
便于掌控合同签订过程及后期利益输
送 过 程 ， 行 为 人 通 常 选 择 受 其 管 理 、
制约的主体或其实际控制的其他“影
子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为实现将
公 权 力 变 现 、 获 取 非 法 利 益 的 目 的 ，
合同订立之前，行为人往往为“影子
公司”预设获利模式，并实施相关准
备和铺垫行为，为“影子公司”量身
打造交易机会；所涉合同往往不是基
于合理的市场需求签订，且各方当事
人之间缺少协商过程；合同条款有时
会背离正常交易规律和交易习惯，特
别是关于合同价款的约定，可能与正
常市场价格存在明显偏差；且“影子
公司”往往接收款项但未提供服务或
未提供实质服务等给付的对价。

第三，行为人通过“影子公司”非
法占有公共财物。无论是设立“影子公
司”，还是充当“影子股东”，行为人的

最终目的均是通过“影子公司”获取非
法利益，从而实现权力变现。通过“影
子公司”获取非法利益可能涉及滥用职
权、贪污、受贿等犯罪。在相关案件审
理过程中，要牢牢抓住资金来源与流向
这个关键问题，据此对所涉行为的性质
作出准确认定。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从事营利活动，收益来源于公共财
产，并由其非法占有，或由其指定的收
益人非法占有，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
条第一款规定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二、关于李某华贪污案的具体分析
本案即是一起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通过操纵“影子公司”签
订虚假合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案件。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
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
共财物的，是贪污罪。”本案中，被告
人李某华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公司承接
规划的课题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其一，被告人李某华利用其职务

上 的 便 利 帮 助 公 司 “ 经 营 ”。 李 某
华 在 委 托 课 题 前 已 经 做 好 犯 罪 计
划，即预设综合事业局→地方水利
单位→北京某规划技术中心的资金
走向，为北京某规划技术中心非法
占有课题经费进行铺垫。为实现其
犯罪目的，李某华利用职务便利将
课 题 委 托 给 相 应 的 地 方 水 利 单 位 ，
在 项 目 规 划 已 编 制 完 成 的 情 况 下 ，
协调地方水利单位将相关课题委托
给 北 京 某 规 划 技 术 中 心 。 由 此 可
见，李某华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在
犯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案涉课题委托研究等并
非真实交易。北京某规划技术中心
在被告人李某华的实际控制下与地
方水利单位签订规划合同，表面上
约定由地方水利单位委托北京某规
划技术中心编制规划，实际目的系
骗取课题经费。地方水利单位受李
某华管理、制约，签订的相关合同
既无真实供需背景，亦无正常协商
过程，部分合同价款明显高于市场
价格。并且，合同中约定应当由北
京某规划技术中心履行的规划编制

义务均由其他主体完成，北京某规
划 技 术 中 心 未 实 际 履 行 合 同 义 务 ，
仅将相应编制规划简单调整后即提
交课题成果，但却收取相对方支付
的课题研究费用。基于此，双方关
于 课 题 的 交 易 并 非 正 常 市 场 行 为 ，
北京某规划技术中心收取的费用明
显高于其提供服务的应得费用，实
质是套取相应课题经费。

其三，被告人李某华将公共财
物 转 化 为 课 题 经 费 予 以 非 法 占 有 。
所涉公共财物的流向，即是否被相
关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占有是认定所
涉行为成立贪污罪还是其他犯罪的
关 键 。 李 某 华 作 为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
通过系列操作最终将案涉课题经费
非法占有。在案涉公司的经营、财
务、人事等重大事项决策方面，李
某华直接参与决策。在主营业务方
面，李某华负责国家水利风景区的
评审、管理工作及多项规划项目的
组织、实施，而该公司的主营业务
正是水利风景区规划编制，且存续
期间承接的 22 个项目全部为水利风
景区规划项目，多数与李某华有关
联。可见，李某华系案涉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且将大部分骗取的课题
经费直接用于其家庭开支，符合贪
污罪关于“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
要件。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

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相邻关系纠纷复
杂繁多、情形多样，相邻通行纠纷是其
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对于基于房屋设
计、施工、规划或者登记等原因而引发
的房屋楼梯间所有权与相邻通行权冲
突，何种权利优先，冲突各方往往各执
一词。如何依法妥善解决此类纠纷，是
实践中面临的一道难题。对此，人民法
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 《阮某海、叶某
玲诉叶某仙、叶某华相邻通行纠纷案

（入 库 编 号 ： 2024-07-2-053-001） 》
给出了可供借鉴的处理方式，提供了明
确规则指引。现就有关问题解读如下：

一、相邻人对房屋楼梯的利用，与
民法典相邻权利人因通行必须利用不动
产权利人的土地具有高度相似性

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不
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
利 用 其 土 地 的 ， 应 当 提 供 必 要 的 便
利 。” 该 条 规 定 了 邻 地 通 行 权 （又 称

“必要通行权”或“相邻通行权”），即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一方必须利用相
邻一方所有或使用的土地，取得通行等
权利。其中，所谓“必须”是指一方权
利的行使以利用相邻一方的土地为条
件，否则无法行使其民事权利，影响其
正常生产、生活；所谓“土地”是指开
发、利用的土地和未开发利用的土地，
包括城镇用地、农田、农村宅基地、林
地、草地、山岭及其他土地；所谓“提
供必要的便利”是指不动产权利人要容
忍相邻权利人的“借道”通行，并提供
便利。邻地通行权一般是长期的，且是
无偿的。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第二百

九十一条规定的相邻通行权是相邻权利
人利用不动产权利人的“土地”予以通
行，是对他人“土地”权利的利用。

本案例中，相邻人对房屋楼梯的利
用因涉及房屋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不是
单纯利用土地，能否运用民法相邻通行
权的理论解决该难题，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从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看，民
法典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的相邻通行关
系涉及不动产权利人与相邻通行人之间
的权利义务，即一方须为另一方提供通
行便利，另一方借道通行以“必要”为
前提。其核心要义是解决相邻通行问
题。相邻人对房屋楼梯的利用存在相似
的权利义务主体，也包含相似的权利义
务内容，亦是要解决相邻人的通行问
题。两者具有高度相似性。第二，作为
不动产的房屋楼梯，其显著特征就是为
通行而建设，而不是居住或其他用途。
虽然利用他人房屋楼梯涉及房屋所有
权，但由于楼梯本身所具有的通行目
的，使其与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
的“利用他人土地”中的“土地”具有
相似的功能属性。而且，相较于楼梯在
法律上的所有权属性，楼梯用于通行目
的的物理属性在处理通行问题上更有实
际意义。第三，从解决房屋与土地关系

的“地随房走”这一基本原则看，利用
房屋楼梯当然包含了利用其所涉土地。
由此，利用楼梯的法律内涵可表述为利
用“楼梯所有权+楼梯所涉土地”，故
利用楼梯通行可以解释为利用“土地”
通行。第四，从利用他人不动产权利的
必要性看，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
利用他人不动产权利以“必须”为条
件，而在相邻人对房屋楼梯的利用中，
同样满足“必须”这一条件，因为如不
利用他人不动产权利则无法上楼，严重
影响其生产、生活，二者在适用条件上
亦具有一致性。第五，从民法典第二百
八十八条规定的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
看，“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
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
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而相
邻人对房屋楼梯的利用，正是要解决相
邻关系中方便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故运
用民法典关于土地相邻通行原则来解决
相似矛盾冲突，在适用场域和目标上亦
高度契合。综上，解决房屋所有权与相
邻权冲突，可以适用民法典关于土地相
邻通行关系的相关规定。

基于此，本案例的裁判要旨之一明
确：“对于基于房屋设计、施工、规划
或者登记等原因而引发的房屋楼梯间所

有权与相邻通行权冲突，因房屋楼梯间
的利用与土地利用有相似之处，可以适
用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一条‘不动产权利
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
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中处理相
邻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规则。”

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所有权与
通行权产生冲突时首先保障通行权具
有理论依据和客观基础，也是价值权
衡的结果

所有权与通行权产生冲突时首先保
障通行权具有理论依据及立法依据。一
方面，相邻权属于物权范畴，是所有权
的延伸，这是理论上较通行的观点。在
立法上，民法典以及原物权法均将“相
邻关系”归入“所有权”编加以规定，
也从侧面表明立法对于相邻权性质的态
度。作为相邻权重要内容的相邻通行权
亦当然具有这一属性。由于所有权与相
邻通行权在权利性质上的相似或对等

（均属物权范畴），为两者冲突时选择解
决方式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从
目前立法对相邻通行权的具体规定看，
也体现了通行权优先保障的立法意图。
相邻通行权是基于客观现实需要在不动
产权利人的权利使用上设置一定的负
担，限制不动产权利人的权利行使，而

给予相邻一方通行便利。从限制不动
产权利以保障通行权这一特征看，通
行权对于相邻不动产权利而言具有优
先性。

本案例除上述理论及立法依据支
撑之外，还有其特有的客观基础及价
值考量。首先，本案例中所有权人对
楼梯的权利虽涉及房屋所有权，但楼
梯的权利行使无论对所有权人还是相
邻人都只是通行。在这种情况下让渡
所有权实质是让渡所有权人的独占通
行权而惠利他人通行，不会损害所有
权人在居住权范围内的利益。这是借
鉴现有法律规定以保障通行权优先的
客观基础。其次，从法律经济学角度
来判断，如果以所有权人对楼梯具有
所有权为由剥夺相邻人的通行权，受
损失的不仅是通行权本身，而且直接
影响到相邻人物权的行使，将给相邻
权利人造成巨大损失。在房屋楼梯所
有权与通行权产生冲突时依法优先保
障通行权，既无损于所有权人的居住
权，也不会对所有权人自身的通行产
生损害，是最简单、最经济、最合理
的解决方式。因此，优先保障通行权
亦是价值权衡的结果。

基于此，本案例的裁判要旨之二

明确：“相邻关系中的通行权是基于
客观现实需要在不动产权利人的权利
使用上设置一定的负担，限制不动产
权利人的权利行使，而给予相邻一方
通行便利。当所有权与通行权发生冲
突时，在特定情形下，应当依法优先
保障相邻权利人的通行权。”

三、本案例的参考价值及适用
边界

本案例的价值在于明确当城市
房屋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其楼梯所有
权与相邻通行权产生冲突时，应当
以 优 先 保 障 通 行 权 作 为 解 决 路 径 。
这可以说是对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
条规定的具体化，也是对第二百九
十一条规定的扩大解释，妥当解决
了争议难题，化解了双方矛盾，并
且弘扬了睦邻和谐、友善互助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司法适用中，参考本案例还应当
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房屋建筑仅有一
个楼梯，且是上下通行的唯一通道，
如果有其他通道，则无权要求所有权
人为便利通行让渡权利；二是楼梯唯
一通道是历史形成，而非后来人为形
成 （如封堵了已有的通道），对现状
的形成，相邻通道利用人无过错；三
是进行价值权衡，保障通行权更有利
于化解纠纷，是最经济、最合理的方
式；四是防止随意放宽本案例适用的
条件，以免对不动产权利人的所有权
造成侵害。

（作者单位：湖北省咸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原告阮某海、叶某玲诉称：阮某海、
叶某玲系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某小区 3
幢多套室负一楼至一楼的楼梯通道的所
有权人，对该楼梯间具有专属所有权，并
非与叶某仙、叶某华共同使用楼梯间。
根据叶某仙、叶某华所处商铺规划设计
图，该商铺还有两处通道，争议楼梯通道
非唯一通道。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
确认阮某海、叶某玲对案涉楼梯通道具
有专属所有权，叶某仙、叶某华不享有通
行权；2.诉讼费由叶某仙、叶某华承担。

被告叶某仙、叶某华辩称：1. 叶某
仙、叶某华与某置业公司签订的《商品房
屋买卖合同》明确该楼梯通道为公共通
道，且叶某仙、叶某华于 2014 年 7 月购
买该商用房至今，一直从该楼梯通道出
入，从未出现争议。2.楼梯通道应认定

为历史形成的通道，且为唯一通道，故叶
某仙、叶某华享有该楼道通行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通山县某小区第
二幢房屋与第三幢房屋紧邻。第二幢房
屋的负一楼为商铺，第二幢房屋从负一
楼至一楼有一楼梯间，上至一楼右边进
入相邻的第三幢房屋室内，左边进入第
二幢房屋。2014 年 7 月，叶某仙购买
第 二 幢 一 楼 商 用 房 101、 102、 103
室，叶某华购买 104、105、106 室。
购买后使用过程中，叶某仙、叶某华从
上述负一楼至一楼的楼梯间出入至今，
且 为 唯 一 出 入 通 道 。 2020 年 3 月 22
日，阮某海从案外人陈某处购得相邻的
第 三 幢 一 楼 101、 102、 103、 104、
105室，并办理了不动产权属登记，权
利人为阮某海、叶某玲共有，房屋所有
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为 308.06㎡，其中
室内面积为 220.24㎡（含有案涉楼梯间
面积 6.84㎡）、共有分摊面积 87.82㎡。

购买房屋前后，阮某海、叶某玲及叶某
仙、叶某华均从该同一楼梯间出入，后
阮某海、叶某玲以案涉楼梯间为其一方
所有，叶某仙、叶某华不应占用其所有
的楼梯通行为由诉至法院。

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作出 （2020） 鄂 1224 民初
1829 号民事判决：驳回阮某海、叶某
玲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阮某海、叶某
玲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咸宁市中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 作 出
（2021） 鄂 12民终 679号民事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
是叶某仙、叶某华对诉争楼梯间是否享
有通行权。相邻关系中的通行权是基于
相邻关系而产生，双方应当相互给予通

行便利，即使相邻关系一方具有所有
权，也不能以此为由排除他人通行的权
利。本案中，主要考量因素包括案涉通
道是否属于历史通道、习惯通道、唯一
通道以及通行的便利性等。叶某仙、叶
某华在阮某海、叶某玲购买该商铺之前
就一直利用该通道上到一楼其所在门
店；从通行便利性及整幢建筑的结构来
看，该通道系叶某仙、叶某华上到门店
所在楼层的唯一正常通道，也是唯一便
利通道；从相邻关系人对阮某海、叶某
玲的影响来看，案涉楼梯原本在设计时
就是一个通道，双方当事人均是通过该
通道上楼，叶某仙、叶某华使用该通道
并不会影响到阮某海、叶某玲对该通道
的使用，这一点亦符合为相邻关系人提
供便利的相邻关系处理原则。民法典第
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
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
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

邻关系。”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不
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
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
利。”本案适用的是原物权法第八十
四条、第八十七条，所涉条文内容相
同。面对目前的现状，阮某海、叶某
玲应当让渡其部分楼梯间的不动产权
利，以方便相邻人的通行。这是目前
最节约、最简单有效的解决方式，也
符合民法典处理相邻关系的基本精
神。对于阮某海、叶某玲以其对该通
道享有所有权来排除叶某仙、叶某华
的通行权的请求，一、二审法院依法
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1. 对于基于房屋设计、施工、规
划或者登记等原因而引发的房屋楼梯
间所有权与相邻通行权冲突，因房屋

楼梯间的利用与土地利用有相似之
处，可以适用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一条

“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
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
的便利”中处理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规则。

2. 相邻关系中的通行权是基于客
观现实需要在不动产权利人的权利使
用上设置一定的负担，限制不动产权
利人的权利行使，而给予相邻一方通
行便利。当所有权与通行权发生冲突
时，在特定情形下，应当依法优先保
障相邻权利人的通行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288 条、第 291 条 （本案适用的是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 84 条、第
87条）

一审：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
（2020） 鄂 1224 民初 1829 号民事判
决 （2020年12月17日）

二审：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 （2021） 鄂 12 民终 679 号民事判
决 （2021年 6月 30日）


